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NTAI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28）

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的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3月 31日的公告，內容

有關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該公告」）以及日期為 2021年 3

月 31日並於 2021年 4月 27日刊發的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 2020年年報（「年

報」）。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

者提供有關年報下列章節的補充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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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的補充資料

新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謹此提供年報第12至 13頁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中「新購股權計劃」一節下的

額外資料，有關表格及相應附註應細閱如下：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日╱月╱

年）

2018年股份拆細

之後（之前）的

行使價

歸屬日期

（日╱月╱

年）

行使期間

（日╱月╱年）

購股權數目

於 2020年

1月 1日

年內

已授出

年內

已失效

於 2020年

12月 31日

董事

袁紅兵先生 19 / 6 / 2020 0.145 19 / 6 / 2020 19 / 6 / 2020 –

18 / 6 / 2025

— 37,000,000 — 37,000,000

總計 — 37,000,000 — 37,000,000

其他參與者

合資格僱員 ( 1 )
19 / 6 / 2015 0.64125 (1.2825) 19 / 6 / 2015 19 / 6 / 2015 –

18 / 6 / 2025

123,200,000 — — 123,200,000

合資格僱員 ( 1 )
24 / 9 / 2019 0 .15 24 / 9 / 2019 24 / 9 / 2019 –

23 / 9 / 2029

362,500,000 — — 362,500,000

合資格僱員 ( 1 ) ( 2 )
19 / 6 / 2020 0.145 19 / 6 / 2021 19 / 6 / 2021 –

18 / 6 / 2026

— 50,000,000 — 50,000,000

合資格僱員 ( 1 )
19 / 6 / 2020 0.145 19 / 6 / 2021 19 / 6 / 2020 –

18 / 6 / 2025

— 159,000,000 — 159,000,000

總計 485,700,000 209,000,000 — 694,700,000

附註：

1. 合資格僱員乃按照香港法例第 57章《僱傭條例》所指屬於「連續性合約」的僱傭合約工作的僱

員。

2. 合共 50,000,000份購股權歸屬於 4名承授人（彼等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創普科技有限公司

員工），惟須待創普科技有限公司達到表現目標後方可作實。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6月19日的公告。

董事會謹此就年報中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3提供下列補充資料。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年度，於 2020年 6月 19日授出的購股權的估計公平值合共為約 14,798,000港

元。於該日向袁紅兵先生及其他合資格僱員授出的購股權的估計公平值分別為

2,592,000港元及12,20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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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計劃

本公司謹此提供年報中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3「僱員福利」一節下的額外資料。

本集團參與由中國不同城市地方政府管理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中央計劃」）。本

集團及僱員須按僱員基本薪資之某個百分比計算之現金款額，向中央計劃作出供

款。該計劃之資產由獨立管理之基金持有，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本集團有關中

央計劃之唯一責任為根據該計劃作出規定供款。概無已被沒收供款將可由僱主動

用以減少現有的供款水平。

本集團亦為香港地區的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為一項由獨立受託人管理之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的規則，僱

主及其僱員各自通常須按僱員每月相關收入的 5%（ 2019年： 5%）向該計劃作出供

款，惟每月相關收入的上限為30,000港元（ 2019年：30,000港元）。僱主供款部分於

付款予相關強積金計劃時隨即歸屬於僱員，但強制性供款產生之所有利益須保留

直至僱員年滿 65歲退休年齡之時，惟若干情況除外。該計劃之資產由獨立管理之

基金持有，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除自願性供款外，概無已被沒收的強積金計劃

項下供款可供減少未來年度的應付供款。

本集團向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於產生時支銷。一旦作出供款，本集團並無進

一步付款責任。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及 2020年年報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並就所有目的而言持續有效。本補充公告為該公告及 2020年年報的補充，並應與

其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袁紅兵

香港，2021年8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主席）、林財火先生及袁紅

兵先生（行政總裁），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

豪先生、高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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